遂宁市船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立案通知书
遂船综执（镇）立通字〔 2024〕第7号 

马玲秋、吴平芳 ：
你（单位）涉嫌在遂宁市船山区遂州中路25号青年公寓旁（遂宁珠宝城后面）车库顶层未经规划审批，擅自搭建2层彩钢砖混构筑物（面积约150平方米）的行为，本机关已依法予以立案，并将开展进一步调查。调查终结后，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义务如实回答本机关的询问，并协助本机关依法开展调查或者检查，不得阻挠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在本机关调查期间，你（单位）可以陈述事实、理由，提交相应证据。本机关将对你（单位）提出的意见进行复核；你（单位）提出的事实、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，本机关将予以采纳。 

遂宁市船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2024年12月23日 

联 系 人： 张进、古龙           联系地址：德胜东路162号镇江寺执法大队 
联系电话： 0825-2240602         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629000            
注：本通知书一式二联，第一联送当事人，第二联存档。


